
14

云南：坚持高点站位 积极探索推进
云南省财政厅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 〔2017〕 49号文件）。

2018年2月初，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正式批复，将云南省列入试点省份。云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工作，主要领导多次对试点工作

进行批示指示，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

定试点实施方案，省政府领导挂帅试点工作，确保了

相关工作顺利推进，试点任务圆满完成。截至2018年

12月31日，云南省完成纳入划转范围内的13户省属

企业股权划转工作，共划转国有资本185亿元净资产。

积极探索划转试点工作

通过认真学习上级文件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指

示精神，云南省财政厅党组充分认识到划转部分国有

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

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

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必须提高

政治站位，准确把握试点工作要求，细化实化各项措

施，积极探索，扎实推进，把工作抓实抓好，努力为全

国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提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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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经省政府常务会、省委常委会审议

通过，云南省实施方案正式出台，省财政厅及时会同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下发了划转通知，

划转范围内企业迅速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工作。目前，

该部分股权由省财政厅代省政府集中持有，并经省政

府批准，委托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省金控集团

进行专户管理。

一是明确企业划型依据。根据国发〔2017〕49号文

件要求，划转范围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

融机构，但是缺乏企业划型依据。从实际工作情况看，

若不能对企业规模和类型进行准确界定，将会严重影

响划转的可操作性。对此，云南省在实施方案中明确：

大中型企业划型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

行等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界定，进一步明确划转企业  

范围。

二是进一步明确划转对象。国发〔2017〕49号文件

明确了划转对象为符合划转条件的企业国有股权，但

实际工作中企业的国有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国有法人

资本，鉴于国有法人资本属于国家资本的再投资，按

照不重复划转原则，划转对象应为国家资本部分。此

外，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企业注册资本实行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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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部分企业存在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不一致的情况，

只有实收资本才能客观反映企业各投资者实际投入的

资本（或股本）总额，划转基础应界定为企业实收资

本中的国家资本部分。对此，云南省明确按照企业国

有实收资本实施划转，国有企业法人资本不纳入划转  

范围。

三是选择适宜的承接主体。划转的国有资本具有

充实社保基金的特定用途和政策目标，是确保社保基

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储备，需要安全持有、管理

和运营，而承接主体是具体管理划转国有股权的重要

载体，是顺利完成试点工作的关键。按照国发〔2017〕

49号文件要求，云南省最终采取将相关股权划转由省

财政厅代省政府集中持有，委托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省金控集团作为承接主体进行专户管理。为不

干预企业正常经营，通过签订协议方式将除收益权和

处置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委托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

门，将收益权委托给省金控集团，涉及股权处置以及

收益保值增值等重大事项由省金控集团报省财政厅批

准后实施。对已划转股权进行专户委托管理，既有利

于确保划转股权及收益的安全性，也有利于确保管理

运营的有效性和专业性。

做好划转试点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关键。国发〔2017〕49号文件出台

后，省委省政府及时批示省财政厅牵头，商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等部门进行认真研究，尽

快制定实施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试点工

作进行批示指示，要求与云南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

行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省政府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汇报，对划转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有关问

题。期间，省财政厅还多次向财政部进行汇报，得到了

及时指导和帮助。

（二）沟通协商是前提。由于试点是探索性工作，

无法在划转前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此外，近年来

云南省国有企业整体运营状况不理想，部分企业对划

转国有股权可能带来的影响存在一定顾虑。为此，云

南省财政厅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详细介绍划转背景、

对象、操作流程等内容，打消涉及划转企业及履行出

资人职责部门的疑虑，争取到社会各方对划转工作的

理解与支持，确保了试点工作的顺利完成并实现预期

目标。

（三）多方协作是基础。试点工作涉及面广、情况

复杂，需要多方协作方能完成。对此，云南省实施方

案一方面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划转工作中的职责，并要

求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共同推进划转工作；另一方面明确建立由省财政厅牵

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资委、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实施方

案出台后，省财政厅充分履行牵头职责，多次召开协

调推进会议，统一部署工作，研究解决问题，为顺利完

成全省划转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在具体办理

企业注册登记变更工作中，得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履行出资人职责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股权划转变

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四）摸底核实是保障。2018年2月以来，在研究

制定云南省实施方案前期，省财政厅对全省国有企业

股权情况同步开展了调查摸底工作，全省参与调查企

业达1414户。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省财政厅会同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了两次可划转国有股权的核实确认工作，切实摸清全

省国有企业基本情况，准确掌握了可划转国有股权的

企业范围、规模，确保划转工作及时有效开展。

云南省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试点工作虽然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还存在社会各方对试点工作

的开展成效了解不够、被划转股权收益征收与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不衔接等问题。下一步将在财政

部的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财政

部等五部委《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的有关要求，加大宣传力

度，及时制定已划转国有股权收益收取办法和管理制

度，修订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确保实现

充实社保基金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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